嘉義市「社區營造點徵選及輔導計畫」

─績效評核作業要點

1、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為檢視「社區營造點」計畫之執行成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各營造點執行績效評核項目如下：

（1） 機制：社造點執行單位(民間團體、組織)協調機制運
作情形20%
（2） 培力：社造點成員培力與自我提升情形25%

（3） 深度：社造點計畫落實情形與執行成果30%

（4） 廣度：社區居民或其他參與成效25%
績效評核細部指標、權重及評分基準另訂之。

3、 績效評核會議將於每年11至12月份擇期召開。

4、 各社造點績效經評核分數達90分以上者為優等；80分以上未達90分者為甲等；70分以上未達80分者為乙等；未達70分者為丙等。

5、 各社造點績效評核結果，將納入未來年度審查會議之重要依據。

6、 本要點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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